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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关于印发《离退休人员补贴标准调整方案》的

通    知 
 
校属各单位、各部门：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离退休人员补贴标准调整方案》已经学

校同意，学校第三届二次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希认真学习，贯彻执行。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2013年 9月 16日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办公室           2013年 9月 16日印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离退休人员补贴标准调整方案 

 
一、发放补贴的基本原则与标准：在提高在职教职工待遇的

同时提高离退休人员补贴标准，退休人员按人均每月 700 元的标

准提高，其中一半在原补贴标准上按比例增加，另一半平均增加；

离休人员按同职级在职人员的 90%提高。新的补贴标准如下： 

（一）管理系列补贴标准 

职务级别 正厅 副厅 正处 副处 正科 副科 科员 

原标准   2250 1980 1710 1630  

新标准   3258 2921 2552 2394  
离

休 
增资额   1008 941 842 764  

原标准 1885 1805 1670 1600 1485 1435 1370 

新标准 2674 2575 2409 2322 2181 2119 2039 
退

休 
增资额 789 770 739 722 696 684 669 

（二）专业技术系列补贴标准 

专业技术职务级别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原标准 1805 1635 1485 1383 

新标准 2575 2365 2181 2055 

增资额 770 730 696 672 

（三）工勤系列补贴标准 

技术等级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及以下 

原标准 1495 1450 1390 1380 1370 

新标准 2193 2137 2063 2051 2039 

增资额 698 687 673 671 669 



 

 

二、发放对象：学院离退休教职工（含提前离岗人员）。 

三、离休人员按离休时的职务发放补贴，退休人员按退休时

的职务、职称及技术等级的就高原则发放津贴补贴。 

四、本方案从 2013年 1月 1日起执行。 

五、本方案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 
 

 


